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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养老、孝老、敬老社会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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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养老、孝老、敬老思想和相关措施为出发点，对标
新加坡和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家庭孝老是我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的

基础，而社会敬老是支柱，国家养老是主体。构建中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实质是要实现国

家、社会、家庭责任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出国家养老、家庭孝老、社会敬老相互支持所形成的合力，

为老年人营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老年生活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让老年人都能

实现“颐养天年”的梦想。

［关键词］国家养老；社会敬老；家庭孝老；老年友好型政策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９６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０３－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４１３２／ｊ．２０９５－７９６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牶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ｆｉｌｉａｌｐｉｅｔｙ牞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牞ｗｈｉｃｈ
ｅｘｉｓ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牞ａｎｄ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ｔｏ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ｇｉｎｇ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牞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ａｔ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ｎＣｈｉｎａ牞ａｎｄｔｈａ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ｌｄ
ｅｒｌｙ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ａｙ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ａｒｔ．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ｓｏ
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牞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牞ａｎｄｇｉｖｅ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ｆｏ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牞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ｌｉａｌｐｉｅｔｙａｎｄｓｏ
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牞ｓｏａｓ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ａ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ｌｉｖｅａｎｄ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牞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ｒｄｒｅａｍｏｆａｌｏｎｇａｎｄｈａｐｐｙｌｉｆｅｉｎｏｌｄ
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牶ｓｔａｔ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牷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牷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ｌｉａｌｐｉｅｔｙ牷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

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是基于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把养老、孝



老、敬老三者从不同角度并列在社会政策体系中提出，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体系的新突破。

因此，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养老、孝老、敬老思想和相关措施为基础，对标国外

典型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政策体系，重新审视国家养老、家庭孝老、社会敬老所形成的中国

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养老、孝老和敬老思想及相关措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是维系家庭关系的主要道德准则，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之

一。从词源上来考察“孝”，《说文解字》中将“孝”字解读为：善事父母者。“孝”作为一个象形文

字，下端为“子”，上端为“老”，表现出跪拜之“子”的含义，突显出长幼尊卑的次序和礼节。“孝”的

原始含义是崇拜祖先、孝敬祖先，以祈求祖先对子孙庇佑，属于人伦范畴。传统孝道在我国古代的

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条件下孕育而生，它是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产物。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

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

在中国历史上，“老老”之政自始至终都被历朝历代统治者视为仁爱养民的重要治国政策之

一。最早在先秦时期，历代统治者基于父爱养民的为政之道，积极抚恤老弱群体，倡导父义、母慈、

子孝的孝道伦理。孔子追忆这一“大道之行”的年代，将其概述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１］，体现了孔子所倡导的大同社

会思想和扶助老弱思想。

先秦时期，设置司徒官职“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１］，教化人民孝老、敬老、养老。其

中，乡饮酒礼作为“六礼”之一，具有劝诫民众敬老孝老的功效，《礼记》有这样的记载，“乡饮酒之

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

后国可安也”［１］。此外，先秦统治者通过举行养老礼来引导人们孝敬老人，从虞舜到周朝，“凡养

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

于学，达于诸侯”［１］。

先秦时期，礼法在规定赡养老人、孝敬老人方面可谓十分详实，以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如在

饮食方面，建议“五十异諼，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于游可也”［１］；

在救济老人方面，经常向鳏寡孤独无依靠的老人提供粮食救济；在免除老人赋役方面，规定“五十

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１］；在宽免老人刑罚方面，规定“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

罪，不加刑焉”；在保证子孙免受徭役困扰以孝养老人方面，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

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１］；在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方面，

规定“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昏定而晨省”“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让而

对，非礼也”［１］。

周朝统治者将“养老”作为保息六政之一，以养育老年人；将“孝”作为“六行”之一，来教化民

众；将“不孝之刑”作为“乡八刑”之一来威慑民众，设大司寇一职按“乡刑”来“上德纠孝”，以鼓励

德行、纠察不孝行为。此外，还设师氏官职负责以“三德”“三行”教育贵族子弟树立“孝德”“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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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大司乐以“乐德”培养贵族子弟孝顺父母的德行，设司刺官职以三赦之法来赦免犯有杀人罪

的老旄之人。周朝为保证老年人能够向上诉说冤屈，“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独老幼之欲有复

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２］。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以“老老”作为九种惠民政策之一，“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

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

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３］。在救助老人方面，管仲主张通过

“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以达“匡其急”的目的［３］。为了感化民众履行孝悌之

义，管仲认为“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而“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３］，并认为

“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３］，主张以“礼”“义”“孝悌慈惠”教民

行孝。

汉代沿袭先秦时期的赐几杖制度，建立王杖制度，以向民众倡导敬老之风，如本始二年（公元

前７２年），汉宣帝哀怜耆老，颁布王杖诏书，诏书规定：“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

节；吏民敢骂詈长者，逆不道；得出入官府节第，行驰道中；列肆贾市，毋租，比山东复。”汉代统治者

制定“受鬻法”等养老法令向老年人恩赐实物，以昭告天下子孙孝养老人，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

要，如汉文帝在位时，“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

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
!

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

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４］。汉代对老年人及奉养老人的子

孙实行减税赋、免徭役的优惠政策，并主张家庭成员共同承担供养老人的责任，如建元元年（公元

前１４０年），汉武帝感怀天下孝顺子孙“外迫公事、内乏资财”，下令“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

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４］。

唐代承袭养三老五更礼、乡饮酒礼、正齿位礼，以宣扬忠孝之道，教化民众遵守孝悌伦理，践行

敬老孝老义理。唐代建立给侍制度，为所有家庭的高龄老人配备侍丁，侍丁可不用负担其它赋役，

即“侍丁孝者免徭役”，如唐玄宗开元七年（７１９年），下令“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

十，给二人；百岁，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次取轻色丁”［５］。唐代对老年人施以宽刑原则，减

轻其罪行处罚，并以“不孝罪”来惩治不孝行为，唐律明令规定“不孝罪”为“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

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

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宋代向高龄老人赐予实物、官爵以示尊老敬老之意，如淳化四年（９９３年），宋太宗“召赐京城高

年帛，百岁者一人加赐涂金带。是日，雨雪大寒，再遣中使赐孤老贫穷人千钱、米炭”［６］。宋刑律将

不孝罪列为“十恶”之一，极为详尽地列举了诸多不孝行为及对不孝行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宋律规

定，不允许家中有老人的子孙“别籍异财”，而应与老人共同居住，并免除侍奉者的税赋徭役。北宋

时期，在京城建立福田院收养老弱无依者，如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宋神宗下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

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６］；在地方则利用户绝屋或官屋建立居养机构收养贫

穷老年人。南宋时期，州县地区官府建立了兼具救助与医疗功能的养济院，有些地方官绅还建立了

安老坊、安怀坊这类专门性的养老机构。

元代统治者时而借重大仪式活动之机恩赐高年，如大德九年（１３０５年），元成宗立皇太子，“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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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帛，八十者一匹，九十者二匹。孝子顺孙堪从政者，量才任之。亲年七十别无侍丁者，从近迁

除”［７］。在地方设立官办济众院、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的老人［７］。与以往各朝大范

围减免老年人赋役相比，元代仅对高龄老人减免赋役，其减免范围与条件更为严苛。此外，元代对

老年人的宽刑政策、量刑尺度与前朝相比也更为严格，但仍沿袭存留养亲制度，保证犯罪之人能奉

养家中老人，并以不孝之罪来惩治民众的不孝行为。

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派遣官员对高龄老人是否“时加存问”，并承袭乡饮酒礼，邀请德高望重

的高龄老人参与这一敬老仪式，以向社会彰显孝老敬老之风。为保证高龄老人安享晚年，明朝在实

物给付方面也较为丰厚，如明太祖在位时，下令“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

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产者罢给米”［８］。明朝沿袭针对老年人的宽刑政策，明律规定

“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同时允许犯罪之人“存留养亲”。官府还建立

养济院，为鳏寡老人提供屋舍和衣粮，且明令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

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以防止

地方官吏拒不收养鳏寡老人。

清朝尤为存恤鳏寡茕独老人，乾隆帝曾强调，“国家钦恤民命，德洽好生，至于鳏寡茕独，尤所

矜怜”，应当“有司留心，以时养赡”［９］。清政府建立养济院收养鳏寡老人，如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

清政府就下令“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给发，无致所

失。应用钱粮，查照旧例，在京于户部，在外于存留项下动支”。在向老年人施以宽刑政策方面，清

律规定“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

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盗及伤人者，亦收赎”。清律也立不孝之罪来惩治对老人不孝不敬的

行为。

总之，面对“老有所养”的问题，我国传统社会以“导民以孝，以孝侍亲”的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

问题的思想基础，“孝道与养老”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国家以弘扬孝道文化来鼓励家庭成为养

老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养老、敬老、孝老一直都被历朝历代统治者予以重视，通过各种养老、敬老、

孝老措施加以实施，尽管各朝各代在养老、敬老、孝老措施的具体内容方面有所差异，但其方式都基

本承袭下来。一是注重以礼仪仪式、荣誉恩赐来礼遇高年，教化民众敬老孝老；二是依靠刑律手段

惩戒不孝行为，利用优惠政策减免老年人及其侍奉子孙的赋税徭役，以引导民众孝养老人；三是借

助物质恩赐、机构收养等方式帮扶赡养老年群体，以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

二、典型国家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

（一）新加坡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

新加坡基于国情、民情的考量，为有效缓解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危机，架构了家庭孝老、社会敬老

和国家养老相结合的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

为维持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新加坡政府建立强制储蓄型中央公积金制度，该制度规定符

合法定领取年龄的公积金会员可在退休账户达到最低存款额度的前提下，提取部分积蓄。公积金

缴费由雇员和雇主共同负担的制度规定，决定了新加坡政府并不直接承担公积金缴费责任，仅承担

公积金保值增值和补偿贬值损失的责任。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定最低存款计划，强制要求其国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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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保证个人退休账户的最低存款额度，以保障国民年老时能够自我养老，减轻政府实施老年救助的

财政负担。公积金保健储蓄账户能够用来支付会员的住院和医疗费用，雇主与雇员共同缴费原则

也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政府保障老年人医疗健康权益的财政负担。因此，新加坡政府依靠中央公积

金制度设计，成功引导其国民树立起自我养老的保障意识，将国家养老责任部分转嫁给个人和

家庭。

新加坡以政府拨款的方式，实施公共救助计划、社区关怀中短期援助计划、经济援助计划等社

会救助政策来向贫困老年群体提供现金救助、医疗救助，以帮助贫困老年人顺利度过生活难关。新

加坡“增长配套”政策作为政府提供的普遍性社会福利项目，向低收入老年人提供了相对于其他人

群更高的“增长花红”和“就业奖励花红”；为了支持低龄老人顺利就业，新加坡政府制定实施老年

就业保护政策，给予老年就业者及其雇主政策优惠，降低双方的公积金缴费率，从而有利于填补部

分老年人公积金账户不足的问题［１０］。

新加坡政府历来重视弘扬家庭孝老观念，强调“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其历任总理通过倡导孝

道伦理意识，来引导家庭主动承担孝老责任。在架构以家庭孝老为核心的老年社会政策体系方面，

新加坡政府凭借立法强制、政策优惠等手段支持家庭履行孝老义务。其中，《赡养父母法》规定子

女负有赡养父母的权利与义务，在父母所有收入和财产都不足以满足其基本需求时，子女有义务照

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老人有权起诉未履行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１１］；住房政策优惠面向那些

赡养父母或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家庭与个人，家庭在申请政府公共租屋时享有优先分配和价格优惠

的权利；税收减免政策面向那些与年老父母共同居住或填补祖父母公积金账户的国民，其收入可以

享受一定的免税额优惠。

新加坡习惯于将老人称之为“乐龄人士”，许多老年人活动场所设施也大都以乐龄来命名，体

现了社会尊老敬老的伦理道德。新加坡政府基于“就地养老”理念，依托社区开展养老服务，社区

除承接医疗服务、保健服务、托养服务以外，还为乐龄人士提供参与社会活动的组织平台，如乐龄俱

乐部经常举办卫生保健讲座、三代同堂舞蹈、集体晨运、生日派对、茶会、退休者座谈会等活动［１２］，

以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在尊敬年长就业者方面，新加坡政府鼓励年长就业者延迟退

休，给予雇佣年长就业者的企业雇主以政策优惠，企业雇主也很少鼓励年长就业者提前退休，从而

有效地塑造了年长就业者的社会尊敬感。新加坡政府按照老人宜居的城市规划，对公共活动场所

及设施进行无障碍化改造设计，并规定住宅大楼底层用作社区与老年人活动场所，以满足老年人的

精神文化需求。

（二）日本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

日本为应对十分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积极构建起国家养老、社会敬老和家庭孝老相互支持

的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以充分发挥国家、社会、家庭在帮扶老人方面的各自优势。

日本借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老年福利等手段主动承担起国家养老责任。日本公共年金制度

基于“国民皆年金”的制度设计理念，能够保障全体国民老有所得，其中国民基础年金给付的主要

来源是国库（负担比例占１／２），以确保全体国民在年老时维持最基本的收入水平。介护保险制度

致力于解决日本国民的长期照护问题，是政府凭借立法手段、间接承担主要筹资责任的社会养老服

务筹资机制，尽管日本政府不再是社会养老服务的直接资助者［１３］，但其所承担的主要筹资责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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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彰显着国家养老的服务理念。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制度定位于保障７５周岁以上老年人、６５～７５

周岁特定残疾老人所需求的健康医疗卫生服务，其医疗保险费用由政府财政负担５０％，以减轻高

龄老人的医疗负担，提高其健康福祉水平。日本生活保护制度明确认定国家为社会救助的主要责

任者，国家通过生活救助、医疗救助、护理救助、住宅救助等方式帮助贫困老年人家庭摆脱生活危

机。在老年人福利方面，中央政府负责制定老年福利整体发展计划，地方政府则自行制定本地区的

老年福利计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担老年福利支出责任，以建设富有活力的老年友好型社会。

在日本，社区作为老人的主要生活场域，承接了尊老敬老的扶助责任。为了满足老人社区养

老、居家养老的需求，日本地方政府积极构建地域综合关怀体系，该体系通过整合社区内部护理设

施和资源，发挥社区帮扶老人自立自助的功能，以保证老人能够有尊严地自立、体面地接受社区照

顾和护理服务。面对与日俱增的老年认知症患者，社区机构和非营利组织通过普及认知症相关常

识和应对办法，以显示对老年人的尊重并保护其权益，防止歧视和虐待老年人现象发生［１４］。在促

进老年人再就业、社会参与方面，日本全国范围内的老年人才中心作为独立性社会组织，帮助老年

人寻找再就业机会，并帮助他们积极融入社会。在社会组织提供适老化福利设施和活动场所方面，

老年福利设施工作坊、老人休养之家为老年人提供了参与社会活动和体验低费用保健疗养的场所；

公共交通、公共厕所等公共场所内配置便于老人使用的公共设施，以充分尊重老年人的社会权益。

日本迫于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孝老意识正逐步淡化，但是其新民法明确规定所有

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义务，诸多社会保障法律文本也强调以家庭赡养为前提条件或强制条件，

这表明家庭孝老仍发挥着赡养老人的基础性功能。日本介护保险虽然将家庭照护功能部分剥离，

交予专业的护理服务组织承接，但是介护保险在规定家人护理方面，提出根据一定条件对护理自家

老人的人支付“慰劳金”，以鼓励家庭护理，实现了家庭护理与社会护理的结合［１５］。因此，日本的

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注重缓解家庭的养老负担，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取代家庭的基础性作用和功能，家

庭孝老依然在精神慰藉、日常照料、亲子关系维护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

三、构建养老、孝老和敬老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

（一）家庭孝老是建设我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基础

我国传统“养老文明”孕育了破解养老问题的“中国路径”
""

以孝养老。孝道突出养老为本

位，将养老作为家庭的主要职责之一，使老年人得以享受子女的奉养。家庭孝老是由家庭成员提供

养老资源的养老方式和养老制度，形成循环往复的途径。在经济供养上，家庭养老是代际之间的经

济转移，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和保障过程。家庭养老促进代际交流，给予老年人精神

归属感。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道德强大内在力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提倡尊老爱幼，应在全社会形成

养老尊老的风气。

第一，家庭孝老主张老年人不仅物质上需要帮助，而且精神上要得到慰藉，感情上要有所寄托，

从而引导家庭养老实现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孝道不断地将敬老的观念赋予

家庭养老，使得家庭养老从家庭行为转变为社会规范，短期行为变成世代相继。因此，在社会政策

上，需要继承“孝亲敬老”的传统家庭美德和感恩思想，自觉将其升华为“尊老敬老”的社会公德并

落实到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上，把关爱老人从道德层面提高到国家政策层面，并做出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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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国传统社会以孝破解养老困局，国家以弘扬孝道文化来鼓励家庭成为养老主体。当下

传统孝道的价值在市场经济作用之下已发生变化，社会政策与孝道观念不能相互照应，社会政策与

孝道观念需要相互补充，以应对已出现和将会出现的各种难题。原为养老理论支柱的孝道文化，现

在要从一种家庭伦理上升为一种社会伦理，为养老社会化提供文化支撑，促成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

来协力解决养老困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三，家庭是养老的第一居所，家庭养老服务是最重要的养老服务，特别是家庭的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亲情关爱等是其他养老方式难以替代的。应当制定发展型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通过政策的

刚性促进，强化家庭的养老服务功能，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社会敬老是我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的支柱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养老资源供应者的多样化，经济供养、精神慰藉与生活照顾三大养老需求全

部由子女来提供的养老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如果说“家庭孝老”是家庭内部子女一代奉养

父母一代以维系家庭的运转和延续，“社会敬老”则是年轻一代共同供养上一代以推动社会发展，

是“子女奉养”的社会化。社会养老金制度就是一种社会孝老模式，实现代际间的更替赡养。在家

庭孝老嬗变为社会敬老过程中，社会敬老已成为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推动国家社会养

老政策的转型。

第一，社会敬老在当下必须进行创造性改造转化，必须以时代精神对其固本与开新，才能释放

“正能量”。在政策设计上，一是要实现“义务对称”，体现平等性。二是合乎情理，体现自觉性。三

是兼顾养心养身，体现情感性。四是互助互利共享，体现时代性。青年和老年两代人的机会和权

利，需要在不同时段实现各自侧重，并无任何一方的独占或舍弃。

第二，要充分肯定社会照护服务的社会价值，把社会照护服务作为社会政策体系发展的重点。

一是基于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的老年人会给所在家庭带来精神、经济双重负担，二是由于女

性经济独立意识和社会参与增多，对传统的家庭照护方式形成一定冲击。因此，悉心照护并维护老

人的生命尊严是孝行的基本范畴，社会化的长期照护日益重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长期

照护服务体系迫在眉睫。

（三）国家养老是我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的主体

家庭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发展趋势，现代社会家庭规模变小，传统社会养老依赖的多

子女家庭正在被核心家庭取代。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力资源匮乏，这也意味着养

老资源的短缺。一定程度上，家庭孝老和社会敬老延缓了社会养老问题。但当前社会结构变化带

来的养老问题仅靠家庭内部无力解决，养老由各自的家庭问题转变为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强化政府养老责任，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大势所趋。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正

处在转型发展之中，进一步深化改革，发挥出国家养老的主导作用，仍是今后国家养老发展的核心

目标和任务。

第一，建立面向全民的国民基础年金制度。借鉴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

制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国民年金的基础年金制度改

革，打通所有养老保险制度分设的局面，通过国家税收征缴，从而使国民年金覆盖全体国民，实现各

类养老保险制度在国民基础年金制度上的统一和统筹，体现出普惠公平和政府有限责任。国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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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年金在设计上按“保基本”的原则，实行现收现付，基础养老金水平全国统一。同时，确立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的多层构造。针对几种不同的人群和职业推行各类职业年金制度，同时大力发展商业

养老保险。在操作方法上，把现行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彻底剥离，改企业缴费为企业

缴税，将统筹账户发展为现收现付的国民基础年金，实行全国统筹。将目前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纳入职业年金账户，推进职业年金制度的实行［１６］。

第二，建立面向全民的“社会服务国家”。以社会服务作为主线，改善社会保障的给付结构，不

断增加社会服务项目，逐步提高社会服务质量，探索“社会服务 ＋现金给付”的新型供给结构［１７］。

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服务制度，促进城乡基本社会服务的均等化。以有质量

的养老服务为目标，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形成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

总之，在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构建中国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体系需要国家、社

会、家庭责任的有机统一，就是充分发挥出国家养老、家庭孝老、社会敬老相互支持所形成的合力，

为老年人营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老年生活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让老年

人都能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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